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減資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減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九年十

一月十七日訂定發布以來，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五

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 

本次係因應我國保險業自一百十五年起適用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 

修正本辦法。本辦法現行條文計八條，本次修正第四條，其修正重點乃

為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計算基礎不同，因而法定標準由百

分之二百調整為百分之一百，為利制度銜接及維持業者資金運用彈性，

並配合保險法相關規定，將所定「百分之三百」，修正為「保險法第一百

四十三條之四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標準一點五倍」，並新

增但書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減資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金控子公司減資

後，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銀行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資本適足率

須達百分之十二點

五以上、第一類資

本比率須達百分之

十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須達百

分之九以上，且該

資本適足率應經由

會計師覆核。另銀

行子公司減資後之

流動準備比率不得

低於法定比率。 

二、保險子公司： 

    (一)試算減資後之資

本適足率須達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

適足之法定標準

一點五倍以上，

且該資本適足率

應經由會計師覆

核。但有具體事

證可證明資本健

全並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

限。 

    (二)保險子公司減資

後之信用評等，

第四條 金控子公司減資

後，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銀行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資本適足率

須達百分之十二點

五以上、第一類資

本比率須達百分之

十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須達百

分之九以上，且該

資本適足率應經由

會計師覆核。另銀

行子公司減資後之

流動準備比率不得

低於法定比率。 

二、保險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資本適足率

須達百分之三百以

上，且該資本適足

率應經由會計師覆

核。另保險子公司

減資後之信用評

等，必須維持 twAA

等級以上。 

三、證券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資本適足率

須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且其他財務比

率亦須符合證券管

理相關規定，並不

得影響原證券務之

正常運作。 

一、考量一百十五年保險業

適用新一代清償能力制

度，自有資本與風險資

本之比率計算基礎不

同，因而法定標準由百

分之二百調整為百分之

一百，為利制度銜接，

並配合保險法相關規

定，將第二款所定「百

分之三百」，修正為第二

款第一目「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

法定標準一點五倍」。 

二、考量新一代清償能力制

度與現行風險基礎資本

（RBC）制度對資產、負

債、風險涵蓋以及計算

方式均不相同，所算出

之比例亦無法直接換算

成 RBC 制度下之比例，

為協助業者於制度轉換

過渡期間，資金運用條

件能與制度轉換前一

致，維持業者資金運用

彈性，爰新增第二款第

一目資本適足率條件之

但書規定。 

 

 



 
 

必須維持 twAA 等

級以上。 

三、證券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資本適足率

須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且其他財務比

率亦須符合證券管

理相關規定，並不

得影響原證券務之

正常運作。 

四、期貨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調整後淨資

本額不得少於期貨

交易人未沖銷部位

所需之客戶保證金

總額百分之二十，

且其他財務比率亦

須符合期貨管理相

關規定，並不得影

響原期貨業務之正

常運作。 

五、證券投資信託子公

司試算減資退回股

本後，資本額不得

低於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設置標準第七

條所訂最低實收資

本額，且減資後之

淨值，除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外，不得

低於新臺幣九億

元。 

 

 

四、期貨子公司試算減    

資後之調整後淨資

本額不得少於期貨

交易人未沖銷部位

所需之客戶保證金

總額百分之二十，

且其他財務比率亦

須符合期貨管理相

關規定，並不得影

響原期貨業務之正

常運作。 

五、證券投資信託子公

司試算減資退回股

本後，資本額不得

低於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設置標準第七

條所訂最低實收資

本額，且減資後之

淨值，除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外，不得

低於新臺幣九億

元。 

 

 

 


